现公布《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总 理　温家宝
　　　　　　　　　　　　　　　　　　　　　　　　　　　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有关规定,国务院对所属各部门的行政审批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由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项目,依法继续实施；对法律、行政法规以外的规范性文件设定,但确需保留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规定事项的行政审批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现决定予以保留并设定行政许可,共500项。为保证本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依法、公开、公平、公正实施,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对实施本决定所列各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等作出具体规定,并予以公布。有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程序和期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国务院决定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目录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32. 弩的制造、销售、进口、运输、使用审批 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33. 大型群众文化体育活动安全许可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34. 外国人乘自备交通工具在华旅游审批 公安部
　　35. 典当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36. 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37. 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38. 邮政局；（所）安全防范设施设计审核及工程验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39. 核电站实体保卫工程验收国家原子能机构、公安部
　　40. 军工产品储存库风险等级认定和技术防范工程方案审核及工程验收 军工企业主管部门、公安部、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41. 金融机构营业场所、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审批及工程验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42. 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核发地 ；（市）、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43. 出海船舶户口簿核发沿海 县以上公安边防部门
　　44. 出海船舶边防登记簿核发沿海 县以上公安边防部门
　　45. 出海船民证核发 沿海县以上公安边防部门
　　46. 合资船船员登陆证核发 沿海县公安边防部门
　　47. 合资船船员登轮证核发 沿海县公安边防部门
　　48. 台湾居民登陆证核发 沿海当地边防工作站、沿海县公安边防部门
　　49. 对台劳务人员登轮作业证核发 沿海县公安边防部门
　　50. 机动车延缓报废审批 地；（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51. 麻黄素运输许可 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52. 设立保安培训机构审批 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53. 易制毒化学品购用证明核发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54. 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许可证核发 公安部
　　55. 焰火晚会烟花爆竹燃放许可 公安部、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56. 烟花爆竹运输许可证核发 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57. 边境地区出入境通行证核发 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边防部门
　　58.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境外就业、留学除外） 公安部
　　59. 临时入境许可 公安机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60. 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生产、销售审批 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61. 核乏燃料道路运输通行许可 公安部
　　62. 核材料国内运输免检通行许可 公安部
　　63. 设立临时停车场审批 所在城市的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64. 航行港澳船舶证明书核发 公安机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65. 航行港澳小型船舶查验簿核发 公安机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116. 铁路工程建设消防设计审批 铁道公安消防部门
　　462. 在古建筑内安装电器设备审批 各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古建筑所在地公安机关
　　463. 在古建筑内设置生产用火审批 各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古建筑所在地公安机关

　　备注：1.鉴于投资体制改革正在进行,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行政许可仍按国务院现行规定办理。
　　　　　2.按规定应当由国务院决定的事项,按照规定程序办理。
　　　　　3.按规定应当由其他部门决定或者应经其他部门审核的事项,按照现行规定办理。

　　主题词:行政事务　行政许可△　决定
　　分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
　　中央办公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中央军委办公厅。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2004年6月30日印发

